
立法會十一題：專利註冊制度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今日（十二月九日）在立

法會會議上就黃定光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香港現時的專利註冊分為標準專利及短期專利兩類。標準專利的

批予是以三個指定的境外專利局所批予的註冊為基礎的，而香港並沒

有獨立的標準專利註冊制度。此外，有申請專利的人士向本人反映，

本港現時欠缺草擬在申請標準專利時必須提交的專利說明書的人

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年，每年申請短期專利及標準專利的數目及發明品的種

類，當中不獲批予的數目及其原因為何； 

 

（二）鑑於本港鄰近地方如新加坡及澳門均已設立獨立的標準專利註

冊制度，當局會否研究設立本港的獨立標準專利註冊制度；若會，詳

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考慮培訓本地草擬專利說明書的人才，並設立認可有關專

業資格的制度；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專利條例》（第５１４章）訂明了香港專利註冊制度的有關規

定。就批核專利的申請而言，香港專利註冊處會核對申請人所提交的

文件以及所需資料是否齊備，以確定其符合註冊規定，但不會就申請

進行實質審查，即不審查申請發明的新穎性、創造性及能否作工業應

用。 

 

  香港標準專利的批予，是根據三個「指定專利局」所批予的專利

作為基礎。這三個採用「原授專利制度」的「指定專利局」包括國家

知識產權局、聯合王國專利局和歐洲專利局。申請程序涉及兩個階

段：在第一階段，當「指定專利局」發表有關申請後，申請人在訂明

的時間內（註一）在香港提出「記錄請求」。第二階段是指「指定專



利局」批出專利後，申請人在訂明的時間內（註二）在香港提交「註

冊與批予請求」。香港專利註冊處在接獲「指定專利局」所批予的專

利文件後，一般可在數月內批予專利申請。標準專利的有效期最長達

二十年。 

 

  至於短期專利，申請人可直接向香港專利註冊處提出申請，而無

須到「指定專利局」另行辦理手續。申請人須提交一份「指定專利局」

或根據《專利合作條約》第１６條委任的國際查檢主管當局所製備的

查檢報告，香港專利註冊處在確定有關資料齊備後，便可批予短期專

利，一般只需時數月。短期專利的有效期最長達八年。 

 

  就問題的（一）至（三）項，現回覆如下： 

 

（一）二○○六年一月至二○○九年十月期間，有關申請標準專利及

短期專利的數據、發明品種類的主要內容及申請不獲批予的數字列於

附件。 

 

  至於專利申請不獲批予的原因，大部份個案是由於申請人未能在

訂明時間內提交申請或繳付指明費用，也有部分個案是申請人撤回申

請。 

 

（二）要設立「原授專利制度」，有關專利局必須擁有全面的技術資

料庫及大批具備合適資格的技術人員，以便審查與各個主要技術範疇

的發明有關的申請，包括評核有關發明是否可享專利（即發明是否新

穎、包含創造性及能否作工業應用），所需的資源龐大，加上源自本

地的專利申請數量不多（約佔在香港整體標準專利申請的百分之

一），設立「原授專利制度」未必合乎成本效益，故當局現時無意在

港設立「原授專利制度」。 

 

  根據我們掌握的資料顯示，新加坡及澳門的專利註冊制度並非

「原授專利制度」。新加坡是把專利申請的實質審查外判予澳洲、奧

地利、丹麥及匈牙利的專利局，而澳門專利局的專利申請則委託國家

知識產權局進行實質審查。獲批予的專利，也只在申請當地有效。 

 

  大部分在港申請專利的人士，均會同時在其他地區尋求專利保護

（包括香港的主要貿易伙伴，如歐洲或內地）。現時本港採用的註冊

制度，不但切合申請人的業務需要，而且程序簡便，費用亦相對低廉

(申請費用為港幣八百九十六元)，故當局現時未有計劃改變標準專利

的註冊制度。 



 

（三）草擬專利說明書是專利代理人的工作。現時，有關培訓一般會

由專利代理人機構（主要是律師行）提供。這些機構會因應市場需要

培訓有關人才。 

 

  正如前述，香港現行的專利註冊制度行之有效，大致切合申請人

的業務需要，而且申請註冊程序相對簡便，在此制度下，我們認為並

無需要規管專利代理人。 

 

註一：申請人須在有關專利申請的發表日期後六個月內在香港提交申

請。 

 

註二：在指定專利局批予指定專利的日期或記錄請求的發表日期（兩

者以較後者為準）後，申請人須在六個月內在香港提交請求。  

 

完  

 

２００９年１２月９日（星期三） 

  

 

 

 

 

 

 

 

 

 

 

 

 

 

 

 

 

 

 

 

 



 

附件 

專利申請及註冊數量 

 2006 2007 2008 
2009 

(截至10月31日)

申 請 數 量

（註一） 

（ 記 錄 請

求） 

13,790 13,766 13,66

2 

9,697 

申 請 數 量

（註一） 

（註冊與批

予請求） 

5,218 4,907 4,775 4,144 標 準 專

利 

批予標準專

利數量 

5,147 4,839 4,001 4,449 

短期專利申

請數量 

520 599 488 465 

短 期 專

利 批予短期專

利數量 

436 492 435 373 

 

註一：由「記錄請求」(即第一階段)至「註冊與批予請求」

(即第二階段)，一般相隔一段時間(由十數月至數年不等)，

故數字上有滯後的情況。 

 


